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差旅費係支應因公奉派出差實際所發生之必要費用，並應依「國內出差旅費報支

要點」規定辦理。有關因業務需要，出差至離島交通不便地區，須於當地租用機

車，若經事先核准，機關可本於權責在國內差旅費或其他相關科目項下支應。 


